通  知

致送各货主、货代客户：
参照国内其他港口的情况，结合厦门港的实际，我司特说明如下：1、我司在接受贵司订舱时即向贵司收取“出口单证操作费”；
2、自2008年8月10日开航的航次起，已获我司订舱确认但因故退载的货物也需缴纳出口单证操作费，请贵司于船舶开航后一周内结清相关费用，以免给您后续的操作带来不便。
以上敬请周知，如有疑问欢迎垂询。

中海集装箱运输厦门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贸部 商务部

二00八年七月三十一日
联系方式：
外贸部美加线：陈抢营  电话：5609955 
外贸部欧地线：彭旭丽  电话：5609976
外贸部日韩线：林 毅   电话：5609933
外贸部亚澳线：朱小凤  电话：5607599
商务部计费科：杨先生  电话：5607507
